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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「公司章程」修訂條文對照表 

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變更事由 

第二章  股      份 第二章  股      份 - 

第五條之二： 

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，轉讓之

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

公司員工，其條件由董事會訂之。 

 

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，包括

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

工，其條件由董事會訂之。 

本公司發行新股時，承購股份之員工包

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

工，其條件由董事會訂之。 

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

象，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

司員工，其條件由董事會訂之。 

第五條之二： 

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，轉讓之

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

公司員工，其條件由董事會(董事長)訂

之。 

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，包括

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

工，其條件由董事會(董事長)訂之。 

本公司發行新股時，承購股份之員工包

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

工，其條件由董事會(董事長)訂之。 

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

象，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

司員工，其條件由董事會(董事長)訂

之。 

配合主管機關

規定修正。 

第六章  會      計 第六章  會      計 - 

第二十條： 

公司年度如有獲利，應提撥不低於 1%

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3%為董事酬勞。但

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，應預先保留彌補

數額。 

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，分

配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

屬公司員工。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

派，應由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

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

之，並報告股東會。 

第二十條： 

公司年度如有獲利，應提撥不低於 1%

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3%為董事酬勞。但

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，應預先保留彌補

數額。 

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

象，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

司員工，其條件由董事會(董事長)訂

之。 

酌 作 文 字 修

正。 

第二十條之一： 

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，應先提繳

稅款、彌補以往虧損，次提百分之十為

法定盈餘公積，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

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；另視公司

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

積，其餘除派付股息外，如尚有盈餘併

同期初未分配盈餘，由董事會擬具盈餘

分配案，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，應提

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。 

前項盈餘、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

全部或一部以現金分配者，得由董事會

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

過半數同意之決議為之，並報告股東

第二十條之一： 

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，應先提繳

稅款、彌補以往虧損，次提百分之十為

法定盈餘公積，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

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；另視公司

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

積，其餘除派付股息外，如尚有盈餘併

同期初未分配盈餘，由董事會擬具盈餘

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。 

增訂授權董事

會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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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變更事由 

會，無須提交股東會請求承認。 

第二十條之二： 

本公司處於企業成長階段，股利種類將

視未來資金需求及股本稀釋程度，適度

採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方式發放，其中

現金股利原則上不低於股利總數之 10

％，惟此項盈餘分配之種類及比率，董

事會得視當年度整體營運及資金狀況

調整比例，並依前條所定決議通過。 

第二十條之二： 

本公司處於企業成長階段，股利種類將

視未來資金需求及股本稀釋程度，適度

採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方式發放，其中

現金股利原則上不低於股利總數之 10

％，惟此項盈餘分配之種類及比率得視

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經股東會

決議通過。 

配合公司實務

需求修訂。 

第七章  附      則 第七章  附      則 - 

第二十三條： 

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96年 1月 17日。 

本章程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96 年 3

月 7日。 

(略) 

本章程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10年

08月 26日。 

本章程第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10年

11月 04日。 

第二十三條： 

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96年 1月 17日。 

本章程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96 年 3

月 7日。 

(略) 

本章程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10年

08月 26日。 

 

增 列 修 訂 日

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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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董事候選人名單 

110 年 10 月 6 日；單位：股     

候選人 

類別 

候選人 

姓名 

持有 

股數 
主要經(學)歷 

繼續提名已連

續擔任三屆獨

立董事之理由 

董事 

林美慧 168,470 

學歷： 
中國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科 
經歷： 

意象影像處理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經理 

不適用 

周良貞 1,398 

學歷： 
輔仁大學法學士 
經歷： 

1. 植根法律事務所 

2. 信孚國際法律事務所 

不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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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、董事侯選人競業明細 

董事名稱 兼任公司名稱 擔任職務 

周良貞 

(1)嘉華法律事務所 

(2)湯石照明科技(股)公司 

(3)世坤塑膠(股)公司 

(4)晟銘電子科技(股)公司 

主持律師 

獨立董事 

獨立董事 

獨立董事 

 

  




